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教育厅）、语委（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广东省高

教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委、语委： 

  为了贯彻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 1997 年全国语言文字工

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和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有关要求，教育部、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 1999 年 12 月召开了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总

结了 50 年来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经验，分析了学校语言文字工作面临的形势和

任务，明确了今后工作的目标和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学校及

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的规定，现

就进一步加强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对加强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认识 

  1. 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要

内容。做好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对于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全面提高素质，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增强民族凝聚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2. 面对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必须大力加强信息技术教育。中文信息处理是

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重点，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中文信息处理的先决条件，

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有利于提高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和交换的效益和水平。因

此，应该加大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力度，以适应加强信息技术教

育的需要。 

  3. 推进全社会用语用字的规范化，基础在教育。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应该

从小抓起，使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具备说普通话、用规范字的能力，并在非义

务教育阶段得到巩固和提高。这对于充分发挥教育对全社会的基础作用和积极影

响，实现 2010 年普通话在全国初步普及、汉字社会应用基本规范的目标，具有

重要意义。 

  二、工作目标要求 

  4. 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目标是：到 2005 年，教师和学生的

普通话水平基本达到规定的要求；普通话基本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的教学



语言，即师生在教学中使用普通话；成为城镇学校及幼儿园的校园语言，即师生

员工在教学、会议、宣传和其他集体活动中使用普通话。教材（含讲义、教学辅

助读物）用字，教学、公务和校园环境用字符合国家颁布的规范标准和要求。有

条件的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应争取提前实现上述目标；已达标的学

校要巩固成绩，不断提高规范化水平。工作难度较大的地区、偏远乡村可适当推

迟达标时限，但最迟应在 2010 年以前达标。 

  5. 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把普及普通话、用字规范化工作列入议

事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形成上下一致、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目标按期实现。根据人事部、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家公务员普通话培训的通知》（人发[1999]46

号）精神，教育行政部门公务员和学校管理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不低于三级甲等，

新录用公务员和学校管理人员的普通话水平亦应达到上述标准。 

  6. 普通话合格应作为教师业务考核内容和录用教师条件之一，教师应达到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各级各类学校和幼儿园以及

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应不低于二级乙等，其中语文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不低于二

级甲等，语音教师不低于一级乙等。教师应当具备正确使用规范汉字的能力，其

中语文教师应熟悉汉字的各项规范标准。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应能熟练运用汉语拼

音。在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和对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过程中，应注意加强教师

语文素质的培训。 

  7. 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是学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经过义务教育阶段

教育的学生应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应在已有基础上继

续巩固提高；师范专业和其他与口语表达关系密切的专业的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应

经测试达到规定的等级。学生应能掌握规定数量的汉字，做到书写正确、端正、

有一定速度，其中与文字应用关系密切专业的学生应熟悉汉字的各项规范标准。

小学毕业生应学好汉语拼音，能利用汉语拼音识字、学习普通话。 

  8. 以少数民族语言授课为主的民族学校的普及普通话达标要求和时限，以

及对师生的普通话水平要求，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规定，其

中汉语课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应不低于三级甲等。 

  三、工作措施 



  9. 切实采取措施，把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要

求纳入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有关课程标准，纳入教育教学和学生技能训练

的基本内容，纳入学校工作日程和常规管理，渗透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

社会实践等教育活动中。 

  10. 有计划地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以测促训，以训保测。195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教师和教育行政部门公务员，师范专业和其他与口语表达关系

密切的专业的学生，均应参加普通话培训和测试。对教师的业务考核和教学基本

功培训考核等应提出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考核结果作为聘用、晋级和评优的条件

之一。师范专业和其他与口语表达关系密切的专业的学生，普通话达不到合格标

准者应缓发毕业证书。 

  11. 充分发挥语文课在普及普通话、用字规范化中的主渠道作用。语文教学

要重视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切实改变重知识、轻能

力的倾向，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中小学语文教学要规范学生的口头语言，

提高口语交际能力，培养良好的听说习惯和语言习惯。各级职业学校以及其他院

校与口语表达关系密切的专业应在教学中增加普通话口语交际方面的内容，师范

院校应进一步加强口语课教学，并在课时安排和考试、考查等环节上给予保证。

要进一步推广小学语文"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等教改实验，逐步扩大实验范围。 

  12. 加大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力度，做好科学研究工作。要在师生中开展形

式多样、富有实效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教育活动并面向社会做好宣传、咨询和

服务工作，特别是要精心组织并开展好每年一度的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有条

件的学校应引导师生关注社会语文生活，监督、评测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有关

高等学校要积极参与语言文字和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

国家制定语言计划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提供

理论和技术支持。 

  13. 加强学校普及普通话、用字规范化工作的检查评估。要将这项工作纳入

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作为教育督导、检查、评估的一项

内容。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及其操作办法，有计划地开展检

查评估工作。要注意总结经验，及时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工作。 

  四、加强对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领导 



  14.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要认真贯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

针政策，执行语言文字法规、规章和规范标准，充分认识进一步做好学校普及普

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 

  15. 建立、健全各级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有主管语言文

字工作的责任。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两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有专门的语言文字工作内设机构，并有专职工作人员，县和县级市要有机构和人

员专管或兼管，以切实做好学校和全社会的语言文字工作。 

  16. 做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职能机构的共同责任。

各级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要积极、主动协调各有关方面，指导、督促各级各类学校

切实做好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现我国新世纪

的语言文字工作目标做出贡献。 


